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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报章媒介与民初司法观念的近代化

——以《时报》“刺宋案”为中心

董学升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宋教仁遇刺后，素以文字老辣、冷刻犀利名闻沪上的《时报》，刊发大量新闻评论，以引导

案件审理的公正高效。该报指出，凶手认定必须立足证据，坊间臆测混淆视听有碍司法，劝诫报章媒

介秉公直言，切勿散播不确之论。“刺宋案”久未开讯，报人举起司法独立的大旗，谴责行政干预司

法的同时，批判了上海地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论政救国”的办报理念、报人群体较高的法律素养、

对法治精神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时势的理性思考，共同构成该报如是发声的重要原因。《时报》对“刺宋案”

的评论，向国民普及了近代司法知识，传播了近代司法观念，为推动司法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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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wspaper Medi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Judicial Concept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Focusing on “The Case of Assassinating Song Jiaoren” of The Times

DONG Xueshe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Song Jiaoren, The Times, famous for its astute and sharp writing,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news comments to guide the fair and efficient trial of the case. The news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urderer 
must be based on evidence, and the public speculation would confuse people and hinder justice, so the newspaper media should 
speak impartially and not spread untruths. After a long waiting for the open trial of “The Case of Assassinating Song Jiaoren”, 
the newspaper raised the banner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condemned th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criticized the inaction of the local judicial organs in Shanghai. The newspaper concept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discussing 
politics”, the higher legal literacy of the newspaper group, the high recogni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ll together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newspaper’s voice. The commenta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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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on “The Case of Assassinating Song Jiaoren” popularized the modern judicial knowledge and spread the modern judicial 
concept to the people, thus making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judi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newspaper media, The Times; evidence system;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Case of Assassinating 
Song Jiaoren”

近代以来，报章媒介通过文字论说传递信息、

引导舆论、整合民众意识、推动国家发展的社会

功用日益凸显。部分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意识到报

刊监督司法的作用，其中清末新政时期出洋考察

宪政的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对此便多有记述 [1]。民

国肇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称：“建设伊始，

宜首重法律。”[2] 尽管如此，民初的司法状况却

远不如人意，宋教仁遇刺后，社会各界有悖法理

的行为充分暴露了是时法治生态的脆弱。“刺宋

案”聚讼百年，学者多着眼于“谁是幕后主使”

这一谜题，围绕袁世凯是否主谋刺宋展开讨论。

以新闻媒介对“刺宋案”评论为中心的相关论述，

数量较少且集中于《申报》《民立报》等报刊，

学者普遍将是时存在的“媒介审判”现象作为论

述重点，关于报章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良性作用，

虽有论及，但却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就笔者陋

见，目前学界对报刊关于宋案报道评论的研究者

主要有杨晓娟、杨月君、廖大伟、张晓玲、牛锦

红等人。其中，廖大伟、张晓玲对《申报》关于“刺

宋案”的报道评论进行量化分析并与《民立报》

《新闻报》进行比较后，肯定了《申报》在保障

民众知情权及促进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牛锦红

在其著作中设有专章论述不同报刊对“刺宋案”

的反应，部分内容涉及到媒介对司法的监督问题，

其认为《申报》《大公报》《时报》等中立性报

刊在促进司法审判效率及公平公正等方面作出了

不少努力 [3-6]。

1904 年 6 月，《时报》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

创立之初，该报便发“言论救时”之宏愿：“本

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

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

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

而商榷于我国民。”[7] 独特的版式及犀利的评论等，

使得该报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于知识分子之中，

并成功跻身于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的“沪

上三大报”行列。自宋教仁遇刺至上海地方审判

厅开庭审理“刺宋案”期间，《时报》共计发表

社论、时评 90 余篇，以期引导是案在司法轨道内

获得公正、高效的解决。有鉴于此，本文拟爬梳《时

报》对“刺宋案”的新闻评论，并借此管窥报刊

在推动国人司法观念近代化方面的作用。

一 凶手认定遵循证据制度

证据作为法治的基石，是司法审判事实认定

之锁钥，对司法公正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确立的证据制度，一改中国古代“罪从

供定”之弊，确凿的证据成为司法审判定罪量刑

的唯一标准。所谓证据制度，即“司法裁判过程

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法律制度，是证据规则和

判例有效性规范的总和”[8]。

（一）凶手认定应立足证据且由司法定谳

针对“刺宋案”事实认定过程中社会各界恣意

揣测主谋的情况，《时报》强调凶手认定应立足

证据且须由司法定谳。此外，该报还对媒介操纵

舆论、干预司法的行为进行规劝，希望报界同人“言

论有界，抵谤有条”，正确履行监督之责。 
1913 年 3 月 20 日晚，宋教仁于沪宁火车站遭

到枪击，22 日不治身亡；同日，宋遇刺的消息见

诸报端；24 日，买凶者应夔丞、行凶者武士英分

别被英、法探捕逮捕归案。释读应宅搜获的文件

后，与应函电往来频繁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浮出

水面。洪氏闻风而逃，刺宋一事是否还有他人授

意，外界臆测纷纷。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

作为洪之上司而倍受猜忌，又因赵秉钧为袁世凯

心腹，袁亦被认为难脱干系。国民党对袁、赵合

谋刺宋之说深信不疑，会商“刺宋案”处理办法

时“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

兵讨伐”[9]。孙中山表示：“根据收到之报道，其

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10]

黄兴撰写挽联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

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

我说确是袁世凯！”[11] 北京政界则出现宋教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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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袁世凯为总统而结怨于同党、死于内讧的说

法，并将矛头指向陈其美。

《时报》认为坊间流传的与刺宋凶手相关的

各色说法不值一哂：“倘必先设一成见，而强取

案情以与之符合，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2] 特

约通讯记者黄远生无奈地表示：“以我私意论之，

非此案之全部诉讼记录皆提出供吾人研究，则所

谓拟议及辨解者，皆街谈巷议而已。而今日北京

则专以街谈巷议处置国家大事，此真吾国民之不

幸也。”[13] 该报强调：“新刑律则在证据，证据

确鉴，即足以定罪……在证据范围以外者，亦不

容有所牵扯，尊重法律者，当知此意也。”[14] 基

于上述认识，《时报》希望司法机关勿为浮言所惑，

将研究真凭确据视为破解案情的唯一手段，早日

厘清真相，及时公布证据，以禁绝谣言；希望社

会各界尊重司法、相信司法，澄心静虑以俟司法

机关调查裁决。

（二）新闻报道应言之有据、有闻必确

然而，部分报章成为南北双方笔墨战争的角斗

场，关于刺宋案，其报道或硬指为政府主使，或

直认为同党相残，甚或各袒私人，互相诟詈，互

相辩护。中立性报刊亦不免陷入媒介审判的泥淖。

《新闻报》为袁世凯鸣冤的同时，抛出黄兴、陈

其美有作案嫌疑的论调 [15]。执北方报界牛耳的《大

公报》也怀疑陈其美与是案有关：“犹忆南北议

和之际，陈其美告某君曰，一方面是共和，一方

面是手枪，不图今日果应其言。而枪击宋教仁之

凶犯，亦系陈其美旧部之人，真可谓是善于奉教

矣。”[16] 律师担心舆论左右案件走势，一度向法

官呈请：司法审判之前，禁止报刊任意断言。《申

报》对此颇不以为意：“夫报纸为代表舆情之机关，

日就探索所得，贡献于众，法官律师未尝不可借

资参考。”[17] 与《申报》相反，《时报》认为靠

无据猜测换取报道材料有损司法尊严，并告诫舆

论界：

若误执成见或徇感情之揣测，则必误入歧途，

将永无发见真象 [ 相 ] 之时……无论何人，不可先

为臆测妄断之词以乱社会之耳目。盖甲派有所臆测

妄断，乙派自必为自卫之计。稍一往返，论锋渐偏，

彼此置正题于不论，斯为今日言论界上数见之怪

象……今海上同业态度相似，无党派之可言，微问

北京报纸，已渐启臆测妄断之端，记者窃为危之。

深望各党主持者，尽力劝导，勿扬其波，望海上同

业于北京报纸不正确之言论，勿事鼓吹 [18]。

4 月 25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

发出“有电”撮要公布证据。一度翘首以盼证据公

布的《时报》，并没有忙于研读证据断定凶手，而

是从完整性与科学性两个层面出发剖析证据。该报

首先质疑了程、应二人撮要宣布证据的行为，“应

夔丞家内所搜出之物件甚多，在理应一律宣布，无

论其关系宋案与否，庶足以息群疑而见真际。若有

所宣布，有所不宣布，则所不宣布者，果属何物，

有何原因而不宣布？由是，所宣布者亦不足以坚国

人十分之信心。此关于宣布宋案证据一定不易之理

也”[19]。而后，《时报》进一步指出，司法活动需

经职业法官主导方能确保其公信力。程、应二人作

为行政官员，擅自公布证据，有违司法程序，实为

“葫芦僧判葫芦案”。撮要公布的证据，既不完整

又“不经法律上之解释及质对”，是否具备法律效

力，更有待于司法机关作出说明 [20]。

然而，能够客观分析证据者仅为少数，部分

新闻从业者以“有闻必录”为护符，在“刺宋案”

凶手判定方面过格发挥，“自程、应两君宣布宋

案证据后，北京国民党报纸袁犯—赵犯—讨—杀—

妖—贼—种种激烈奇异之名词，掩盖全幅……非

国民党派—叛徒—逆徒之字累纸……”[21] 在所谓

的新闻自由与民主法治发生冲突时，《时报》毅

然站队后者，强调新闻报道应言之有据、有闻必

确，“言论界当无偏无倚，各尽其监督之责任，

苟张大其空言，实无补于事实也”[22]。该报担心，

如果任由报刊越俎代庖恣意评断案件，民国法治

前途将更加黯淡，国民尊重法律的观念会愈发淡

薄。或是因为有感于新闻自由缺失边界对民众、

国家产生的负面效应，“二次革命”爆发后不久，

黄远生条陈袁世凯，建议组织专门的新闻检查机

构 [23]。

二 案件审理恪守司法独立

民国肇建，国民党元老宋教仁于国会选举前遇

刺身亡，一时之间举国羹沸，“刺宋案”审理备

受瞩目。应夔丞、武士英归案后，公共租界、法

租界对案件审讯横加干预，几经交涉，北京政府

方才夺回是案审理权。然而，“京师大理院、各

省审判厅，或徇情枉法，或同盟罢工，或要求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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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放弃职权”，司法人员专以袒护权贵、趋附要

津为事，民国司法尚处于黑暗时代 [24]。嫌犯牵及

政府官员，法政纠结之下，审讯能否恪守司法独

立原则，不免使人担忧。《时报》认为审判独立

与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对案件不施

干预；二是司法人员敢于摆脱强权控制。有鉴于此，

针对“刺宋案”审理期间出现的行政干预司法现象，

该报谴责政府僭越法律的同时，还对法官慑于权

贵行为进行了批判。

（一）希冀行政机关对案件审理勿施干预

宋教仁遇刺时，民国各项制度尚未完备，除与

国体相抵触的条例外，其余均暂行采用清末法律。

1910 年，清政府颁布的、集清末司法改革之大成

的《法院编制法》，为审理“刺宋案”提供了法

理依据。该法将法院划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

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四级，并规定凡民刑

案件，经地方审判厅审理不服者，可由高等审判

厅审理，仍不服者则上告大理院终审，是为四级

三审。据此，“刺宋案”应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初审，

但是，国民党与受袁世凯委派全权负责此案的程

德全商议之后，以案情重大、非比寻常为由，吁

请组织特别法庭，并获得袁世凯批准。对此决定，

司法部及大理院并不认同，普通、特别法庭之争

自此拉开帷幕。

《时报》认为，比普通法庭抑或特别法庭审理

“刺宋案”更重要的，是司法活动能否依据法律、

符合程序、独立自主地进行。“（暗杀案）论理

应受普通法律之制裁，第以情节重要，不得不组

织特别法庭。所谓特别者，仍对于普通而言也，

其组织之手续，决不能越出司法范围。盖行政官

厅不能兼裁判，所犹裁判所不能兼行政官厅。”

因而，对于袁世凯等干预司法的行为，报人作出

强硬表示：“龁龁以司法独立争者，对于此次组

织特别法庭，如行政官厅率意布置，不本乎法理，

可绝对的不承认也。”[25] 而后，程德全又在审判

地点上大做文章。《时报》叹曰：“暗杀案之应、

武二犯，已决定仍归普通法庭审判，则开庭审判

可也，何必在江苏海运局或市政厅另组法庭。如

其另组也，则原有之审判厅将变为特别法庭矣。

故既言普通，当无一不普通，否则普通其名而特

别其实，殊为司法界前途不取也。”[26] 
将“刺宋案”视为北京政府与国民党进行政治

博弈的筹码的《时报》，对上海司法机关抱以极

大期望，希望地方审判厅做到“除了法律就没有

别的上司”，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自主审理“刺宋案”，

以使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但事与愿违，案件审

判迟迟未上日程。该报连发数问痛詈上海司法机

关：“暗杀案之应、武二犯，非解交贵厅乎？司

法部非饬贵厅审判乎？贵厅非所谓独立机关乎？

乃迁延旬日，开审无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

意者贵厅亦惮于此案之为难，深愿组织特别法庭

以一卸其肩巨。窃以为此案既，无组织特别法庭

之必要，而司法以外行政人员，亦无干涉之理由，

不知贵厅果仰何人之意旨，而竟飘摇无定，张皇

失措，一至于斯？呜呼，所谓司法独立者，果当

如是乎敢问？”[27]

案件未经上海地方审判厅审讯，武士英便卒于

狱中，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言论一贯温和的《申报》

亦流露愤懑无奈的情绪：“程督为宋案请开特别

法庭，而法部以为不可，相持至今。至今而武士

英死矣，若再迟数日，不知尚有何事发生，然则

宋案之开庭，果将何日？以地方与特别之争，而

中国遂无法庭矣。”[28]《时报》将武士英之死归

咎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与行政机关的乱作为，“观

夫暗杀案，自凶犯移解后，今日特别法庭，明日

普通法庭，聚无数之有名人物，优柔寡断，迁延

推宕，致变生不测，行凶犯服毒而死，人必以为

典守者不得辞其咎，不知此皆无数之有名人物有

以误之也”，希望“当局者勿再昧昧”，痛改迟

钝之弊 [29]。

（二）呼吁司法人员敢于摆脱强权控制

然而，武士英之死不仅没能加快“刺宋案”的

讯办进程，上海司法机关反而将其搁置一边，开

始调查武之死因，此事为主张特别法庭审理者提

供了绝好的借口。由是，《时报》对上海地方司

法机关的失望之情达到极点，“开审暗杀案，审

检厅有完全之主权，乃上海之审检厅长处处必请

示于行政官，行政官又处处必请示于中央或某伟

人，致因循贻误，司法界毫无独立性质，而行凶

犯亦得以乘间而自尽矣。然而死者死矣，生者尚

存预审之期，何又因此而停顿？窃恐长此推三阻

四，应亦效武之所为，亦意中事耳，则诸君所主

张之特别法庭，不将组织与阴曹乎？或曰非如此，

上海之法庭不足以昭其黑暗也。”[30] 上海地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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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厅长陈英、审判厅长黄庆澜坚决请辞，以反对

特别法庭审理“刺宋案”之议。尽管最终确定仍

由普通法庭审理，《时报》仍对上海司法机关以

退为进的方式不以为然：“凡为法官者，只知服

从法律，不知服从权威。但依法律之命令，而行

审判是其天职也……人处于违法地位，吾处于司

法地位，当坚持到底，拒绝到底。”[31] 
显然，《时报》并非不能体恤上海地方司法

机关的艰难处境，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吾

国司法界独立未久，事实与习惯，法理与人情，

每多抵触之处。办事之困难，掣肘即以此故。苟

能忍耐，坚决勉励进行，无论如何困难，如何掣肘，

必有迎刃而解之一日。吾劝司法人员，勿以稍有

阻力，即遽萌退志。盖办事贵有责任心，苟顺手

则就，棘手则去，中国尚有何事可为哉？”[32] 最终，

“刺宋案”于 5 月 30 日正式开庭，令人抱憾的是，

洪述祖引渡未果，赵秉钧拒不到案，种种因素导

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法庭解决沦为“不解

决之解决”。而后，“二次革命”爆发，“刺宋案”

审理随之中断，直至 1919 年嫌犯洪述祖以教唆刺

杀宋教仁等罪名被大理院处以绞刑，此案方在司

法层面尘埃落定。 

三 舆论聚焦成因分析

宋教仁遇刺后，上海报馆分为激烈、媚上与

和平三派，“激烈派者为一般浮躁少年，日事鼓

动杀机之报纸，媚上派者为一般腐儒俗子，日事

拥护官僚之报纸。”[33] 虽然“沪上三大报”对此

案均持中立态度，但三者的反应却有着一定差别。

纵览《时报》关于“刺宋案”的新闻评论，不难发现，

该报始终致力于从司法层面引导案件高效公正解

决，而《申报》《新闻报》更多地关注于案件本

身的发展脉络，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一）报人群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

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指出：“（报

纸）若论其重要，则在言论界为民口舌之代表；

对于行政方面，是处于监督地位。凡地方有所整顿，

有所改革，利害损益，均可直陈，以待牧民之采

择。官吏贤否，褒贬从公，俾申众情，而儆婪劣，

此报纸之天职也。西报记者，必博学通儒乃能膺

此责任。地方政府，时恃其论说，以作导师。”[34]

《时报》创刊之初，即汇集了一批专攻法政的新

式知识分子。“时报同人及息楼来宾，不少是在

日本的政法大学毕业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学为多。”

民国初年，包天笑出任主笔，濮伯欣、李岳瑞、

瞿绍伊、黄远生等人参与新闻编撰工作。其中，

瞿、黄二人均曾留日攻读法政，熟谙各项法律制

度。包氏长期出入息楼，并有编辑宪政杂志的经

验，因而具备一定的近代法律知识 [35]。如是，报

人的教育背景及交往经历，为《时报》立足司法、

理性发声提供了可能。

（二）报人对“以法治国”原则的推崇

《时报》对共和精神的理解是该报撰写新闻

评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武昌一役，中国一跃成为

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然而，巩

固共和体制使民主政治由名至到实归、剔除思想

枷锁使普罗大众由臣民到国民并非易事。秉承共

和精神、建设共和国家被有识之士视作扫除阴霾

翳障、推动政治日臻完善的重要方式。究竟何为

共和精神，时人曾有如下诠释：“共和之精神，

纯在法律，必人人有法律之常识，而后基础可固；

必人人有遵守法律之习惯，而后政令可行。”[36]《时

报》作为以法治国原则的忠实拥趸，民国成立之

初即发表评论，指出法律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自

革命以来，新旧不接，势更不能悉据法律以为准，

而今则大局已定，所有一切杀人、刑人、捕人之事，

万不能不遵法律以行事。此亦恢复秩序，安靖人

心之要道也，有役民之职者其知之。”[37]

南北嫌隙与日俱增，“二次革命”之说甚嚣

尘上，严重影响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西方各国

开始重新考虑是否应当承认中华民国。蒙旗人心

惶恐，加之受到库伦煽惑，形势颇有摇动之势。

北京政、商两界挟资移眷者众多，土匪趁乱劫掠，

社会治安状况急剧下降。江浙商界杯弓市虎，丝、

茶两业损失惨重。上海“棉纱一项每包跌价六两，

金子每两跌价三两，洋布、洋货均因客帮来电止装，

以致销路濡滞”，外商贸易也受到连带影响 [38]。

《时报》哀叹：“为共和国之人民，第一在道德，

第二在法律，至于道德、法律均不足以维持，而

于是乃凭权势以争胜。试思以权势定国是，尚得

为共和之国乎？”[39] 并苦口婆心地劝诫：“法律

所许者，吾民则以权位许之，否者，则吾民共绝之。

政治之争，必使之循正式之轨道，断不许其溢出

范围。庶几，吾民乃有安枕之日，而国家前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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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焉。”[40] 
（三）报人对民众心理及国家局势的判断

《时报》认为，诉诸武力既无法获得民众支持，

也无助于改变现状，该报借助舆论引导案件和平

解决的信念因而愈发坚定。“凡一国之所以酿成

革命者，非苟焉而已，必其人民忍之无可忍，容

之无可容，于是挺 [ 铤 ] 而走险，思有以改革之，

则其所创造者，必能远胜于前，始足以慰人民之

望。乃一试于此，一派人既如此，更试之，于彼

一派人又如彼，则国民之气已馁，更不愿再有所

试，而惟以求安为大幸矣。”[41] 此外，《时报》

并不认同再次革命维护共和的举动：“革命以后，

百事退化，唯国民尚武精神异常发展。自今以往，

内政不必修，外交不必讲，海陆军备不必完全，

但得四万万同胞，一持一手枪，人怀一炸弹，便

可以强迫承认，便可以硬借外资，彼东西各国度，

无不望风解体弥耳受命矣。尚何论蒙古之活佛、

西藏之达赖耶？”[42]

更为重要的是，舆论对国民党普遍缺乏好感，

“鼓动共和者，国民党人也，捣乱共和者，亦国

民党人也。国民党改组以来，虽未必无特出之人，

然其分子之复杂，议论之嚣张，行为之暴烈，此

固有目共见，无庸为之讳言。”[43] 包天笑甚至认

为：“国民党中多暴乱分子……今各处暴民又多

嫁名于国民党，国民党人苟不表示一种诚恳之意

思，于国人殊无立足之余地。”[44] 五国大借款合

同的签订及西方国家相继承认民国，使国民党彻

底失去与袁世凯抗衡的资本。《时报》继而表示，

“民国前途尚非绝望，从此努力进行，人民克尽

监督之责任，以前之政府，或有不善，以后之政府，

苟能组织完备称雄于全球，亦意中事耳。”[45] 毋

庸置疑，在《时报》看来，“刺宋案”这一桩投

入政治旋涡中的刑事案件，无论是从情理还是形

势方面考量，司法解决实为纾困的最佳方式。与

其拼死力争之，不如用和平手段监督之。亦唯有

如此，才无愧于报人为民族福祉鼓吹的职业理想。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事实上，媒

介不仅具备传递讯息的功能，还可以潜移默化地

影响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继而实现对社会关系

的重构。清季以降，“各种不同的改革话语与政

治方案通过传媒广泛传播，不同党派和团体成为

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中国开始进入‘主义喧哗’

的思想解放时代。”[46] 媒介的本质特性为公开化，

媒介有一种冲动，即发布信息，进而获得社会认

同，而正是在这种不断展现信息的过程中，媒介

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民众生活也在媒介的作

用下悄然发生变化。但是，媒介的这种扩张也有

可能对某些领域带来负面的效果，其中对司法独

立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媒介如果发布不恰

当的信息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能会干预司法

的独立性，使得法官的判决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价

值。因此，何以处理言论独立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始终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47]。毫无

疑问，媒介与司法之间良性关系的建构，对于维

护司法公正有着重要作用。民国初年，西式法律

体系虽在一定程度得以确立，但广袤的中华大地

却没能为其提供适宜生长的土壤。是时，国民“识

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

与之一比例耳！”[48]。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刺宋

案”的反应，将近代司法观念缺位下共和国家的

发展窘态暴露无遗。因此，对于媒介权威与司法

权威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近代时期的司法与

媒体的关系的演进路径是迂回曲折的”，甚至可

以说，“近代中国时期的所谓报律其实代表的就

是政治意图，以政治干涉司法，并以政治干涉媒

体报道司法，从而导致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走向异

化，而这一异化趋向在南京国民政府时将会更加

严重”[6]278-280。

大众媒介凭借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优势，为

知识普及提供了便利。宋教仁遇刺后，《时报》对“刺

宋案”审判前期各界有违法律行径的揭露和抨击，

充分发挥了其舆论监督功能，向读者传递了法治、

司法独立、刑事证据制度等近代司法观念。此后，

《时报》还对政治与法律的良性关系进行了探讨：

“何为良法律？即不碍政治之作用者是；何为良

政治？即不背法律之原理者是。若然，则法律与

政治之关系可知矣。如必执法律之统系以束缚政

治，或因政治之问题而抵触法律，皆非正当之作

用也。”[49] 尽管《时报》构建近代法治国家的努力，

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

和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观念，为推动司法及国家现

代化做了舆论准备，其作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

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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